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老工伤人员工伤保险
待遇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实施办法》的通知
郑政〔2008〕3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现将《郑州市老工伤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月四日

　　第一条 为更好地保障老工伤人员权益，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老工伤人员，是指已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中，在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生效前(2003年12月31日前)因工负伤或者因工死亡，且目前仍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待遇的人员。

　　第三条 市、县(市、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老工伤人员保险待遇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实施工作，其所属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工作。财政、安全监管、卫生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老工伤人员保险待遇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实施工作。

　　第四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工伤人员，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伤确认后，其工伤保险待遇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一)已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或者受伤时按照有关规定和管理权限经有关部门或用人单位确定为工伤;

　　(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已办理退休手续并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三)本人自愿或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同意，且用人单位同意将工伤保险待遇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四)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或按规定补足工伤保险欠费。

　　第五条　2003年12月31日前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的抚恤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其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办法规定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第六条　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包括:

　　(一)1至4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

　　(二)生活护理费;

　　(三)因旧伤复发所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规定的工伤医疗、工伤康复和辅助器具配置费费用;

　　(四)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

　　第七条　老工伤人员的工伤保险待遇纳入基金支付后，第一年的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与用人单位各承担50%;第二年及以后年度的工伤保险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全额支付。用人单位按规定承担的第一年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费用，由用人单位在老工伤人员保险待遇纳入基金支付前一次性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统一支付。

　　第八条 老工伤人员确认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填写《郑州市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老工伤人员确认表》，经老工伤人员或其供养亲属签字同意并由单位签章后，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认。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或改制的，由承继单位承担申报义务。

